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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

目前，在我国从事宗教管理研究的人较多，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对于加强和改善宗教事务管理的水平和效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也应该看到，

以往的理论研究，或侧重于宗教管理的理论研究，或侧重于宗教管理实践的研究，

其成果多半是政策性和纯理论性的，而对于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系统化、理论化、

全面化的把握尚显不足。基于这一点，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

的理论依据，梳理我国建国后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及其实践特点，分析当代宗教事

务管理取得的成就、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主要发

展趋势，并对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法制化趋势加以剖析，尝试对宗教事务管理模

式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全面化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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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闻题的提出

在我国宗教管理问题是～个现实的实践阀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理论

问题。1949年我党就对宗教管理问题进行探索并不断积累经验和取褥成就。但是，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宗教事务自身在发生变化，要求对宗教管理模式做出相

应的改变。因此，立足于当前我国宗教事务发展变化的特点，从理论上对宗教管

理模式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做出探讨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宗教事务管理来说，豳前学术界多集中在对宗教政策和国外管理模式分析

探索的尝试，但系统忧、理论化、全面化的把握进行的还不够。如1994年《河北

学刊》发表了徐麟的《中国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成和发震》，文章以

1935年为界分两个方面阐述了中共的宗教政策；1999年金以枫的文章《中国共产

党宗教政策发展述略》，是研究中共宗教政策的较新成果。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如：宋华忠的《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几个问题》、曹内彬《依法加强管理重在教

育引导——对昭通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认识》、李向平、黄海波《中国古史上的宗

教管理》，也有对宗教管理模式的研究文章，其中有：张化《社会转型与宗教管理

模式的转交一以上海为铡》、王玉琼《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转交》、张训谋

《各国敢教关系和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初探》。除此之癸，还有硕±、博士论文，如，

周奇《唐代宗教管理研究》、廖瑞芳《宗教立法的法理思考》、胡玲芝《论宗教信

仰自由》、陈始发《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研究专著方面，1999年1月当

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下册)、2005年10月中国科技

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事务工作管理规章制度全集》、2006年中国知识出版社出

舨的《中国宗教事务管理百科全书》。本文在前入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探索我国的

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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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与本文相关几个概念的明确

宗教传统上是～种悠久的、广泛的、重要的历史现象，宗教研究也应受到重视，

只有对宗教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好的丢解决我国的宗教问题，实施正确的

宗教管理模式。现虢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宗教、宗教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宗

教事务管理模式进行篾要的界定和明确。

宗教。本文所说的宗教是指，“宗教是关于超人问、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

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其规范

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回

宗教事务。不是指人们头脑里信什么宗教，即宗教中的教义、观念，也不是

以社会实体形式存在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一些内部事务，也不是广义上的

涉及宗教鲍一切事业、业务，即指宗教作为社会实体丽产生的各种行为、事项或

关系(包括教务活动、教会管理、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府等关系)而主要是指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组织活动和宗教信仰活动"翟。

宗教事务管理。不是对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进行管理，也就是不是于涉宗教

内部事务，而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并不是具体的宗教政策，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再就中

国的多元宗教的特点，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在历史文化语境里所提出来的对

宗教事务管理反复应用的一种固化下来的一套管理形式。

三、本文的主题及基本结构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重点探讨我国的宗

教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国际环境的影响，当前宗教方面出

现了一些掰情况和新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取得的

成就及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同时探索研究我国宗教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如何。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目前众多学者探索研究的问题，同时我国的宗教事务

莛吕大吉．宗教学遂论薪缡【C】．梵衰：孛匿被会科学穗舨社，1998，鹞．

璧张志刚．宗教研究指要[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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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主要方向也是如此。本文共分窭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我国宗教事务管理

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探讨我国建国后宗教管理模式及其特点，并分三

个时段对我因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分为建国后到文化大革

命以前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宗教管理，改革开放至今的宗教

管理模式；第三部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取得的成就和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第四部分我圈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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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构建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的指导思想。确立科学的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即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与中国宗教实际情况正确结合，随着对宗教的认识和对宗教问题的不断深入的研

究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方法的不断完善，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并将其不断发扬。①

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宗教的概念。宗教一个复杂的

社会历史现象，中外许多著名的宗教学者都对宗教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给出了自

己对于宗教本质的不同理解。麦克斯·缪勒认为，所谓的宗教就是对某种无限存

在物的信仰；威廉·詹姆士给宗教下的定义是：各个人在他孤单时候由于觉得他

与任何一种他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验。美国宗教学

家密尔顿·英格把宗教界定为，人们藉以和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

行动的体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

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

人间的力量形式。”圆我国著名学者吕大吉先生提出了宗教四要素的宗教定义，“宗

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

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其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固吕大

吉先生把宗教界定为包括意识、体验、行为、组织制度在内的社会文化体系。我

们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宗教不仅是有神的，还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社会实体、

社会活动、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而宗教观，“顾名思义就是关

G袁益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关系刍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1)．

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6—667．

鑫吕大吉．宗教学通论颚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9．



第一章我阕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予宗教现象、宗教离题的根本观点和撮本看法”。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方法原则运用于分析、解决宗教现缘、宗教问题而形成的关

于宗教的起源、演变、本质、作爝羲基本原则翻基本策略。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

与时俱进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不断创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立者。德稍在健们的时代创立自己的历史瞧物主义宗教观，

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成

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宗教观。在认识上霹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分

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在此，我们借鉴龚学增对玛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解。他认为马

克思主义宗教溉的实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狭义的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宗教观，广义的理解，还包括他们的后人的历

史唯物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个入的宗教观表明了对宗教的基本观

点，作为共产党的宗教观的理论政策体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有党性的。我们

可以清醒的看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被不断发展、仓《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

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相结合，这是正确的，毫无疑问的。玛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

内容，经受了历史实践的检验，是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是用宗教本

身的历史去说明宗教，也不是用人类的某种精神去说明宗教，认识宗教的本质。

宗教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要在社会

经济基础中找寻宗教的本质和根源，宗教自身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的。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

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文件中，首次提港了中圜宗教具有”五性"的重要

思想。宗教“五性”的思想，即为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

辔袭益娲．骂克愆主义宗教溅与马克愚主义无棒论关系刍议ejj，额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1)．

。袁益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关系刍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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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的特点。宗教这些特性深刻的反映了我匿宗教的嚣情。对宗教这些特性的科

学认谀，已经作为我们国家以后处理宗教问题的立足点。新中阑成立初期，我们

敢府开展对宗教赛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嚣经指出，对宗教雾，必须在篡帝反

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宗教正式因为具有这些特性，我们更应该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闻题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建圜初期的初步认识，

还是文革时期的错误认识，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重新樽认识，～直到现如今的正

确认识，还是将来的科学完善的谈识，我们都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

科学化，社会主义化，积极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第二节 中国社会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与对愚昧和奴役的斗争是

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的逻辑前提

科学和民主与愚昧和奴役永远是相对立的两方，而且在～定时期是并存的，

而中国社会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与对愚昧和奴役的斗争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构建的逻辑前提。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启蒙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

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

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明确提出“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叛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封

建制度的孔教。新文化运动向前的踏步，动摇了我国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

人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接受了一次民主与科

学的双重洗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推动了我国的自然科学

的伟大发展。与此相对应，西方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科学家曾为打破基督教

神学的黑暗统治争夺科学的生存的权利而斗争，1600年天主教会法庭曾对布鲁诺

施以火刑，1633年又对伽利略进行了野蛮的宗教审判，因此西方18世纪溅现反神

权的思想扇蒙运动是具有特定历史条件的。

在宗教方面，我国的思想家缺少睿智的反愚和宗教方面的意识，对宗教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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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功能认识不到谴，仍然认为宗教的全部功熊就是“鸦冀"。由于我国的鸦片战争，

使得我们对于鸦片的认识不仅仅是致病的麻醉剂，而是被看成一种祸国殃民的毒

品，被全国人民所唾弃；豳于我圈长期受前苏联反宗教和无神论宣传的臣大影响，

许多入缺少对宗教学知识的认识与理解，有许多学术赛的入认为宗教信仰是愚昧

无知的，是“傻子遇到骗子”，从而把宗教同科学对立起来。近几年某些自称是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仍然坚持散布西方旱已过时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

思潮，凫言耸听地打着“反伪科学”的幌子否定宗教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他们将

道教斥为“封建迷信”，将“内丹"学斥为“伪科学”，迷惑了不少群众，他们无

视党的宗教政策，其舆论导向错误地把宗教等同于迷信活动，认为反迷信就要反

宗教，连研究宗教的学者也横加迫害。在这方面我谶曾有过历史教训，宗教学的

研究也受到批判封建迷信的政治运动的影响。

从50年代后期对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想，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否定，宗教文化被斥为“封建迷信”，宗教学的

研究被划为禁区，不仅宗教界爱国人士深受其害，两且连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者

也深受迫害。我国的社会实践证明那种认为宗教是愚昧的、奴役人民的意识形态，

企图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或做法，是背离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的，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识一切事务，“岿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

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务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

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事务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

一点，才有可麓区别事务。”m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认识宗教与迷信的共圈点，焉

且更重要的是认识它们的特殊点，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分清楚什么是宗教，什

么是愚昧、迷信。

总之，在对待宗教闷题上，我莺社会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与对愚昧和奴役酶

斗争，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认识宗教，理解宗教本质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的追求

科学与民主，与愚昧和奴役作顽强的斗争，以此为前提我阐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才能更加具有科学性。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l卷【M】．j匕京：人民出版社，200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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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宗教的“阶级性”观点与宗教“普适性”观点的对立与

融合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的合理基础

传统上宗教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的鸦片，认为宗教是有阶级性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也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用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工具，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些观点认为宗教是有阶级性的。其实，宗教是无阶级性，

无政治性的，而且具有大众性，可以为任何意识形态的社会服务。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宗教为其政权和社会服务，当然也可以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这一点正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的合理基础。

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后期，认为宗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不科学的。宗教

的产生是先于国家、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宗教的主要观念是“万物有灵”。宗教

跨越了国界、地域和时代，成为纵贯人类文明历史、超时空的世界性宗教。目前，

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世界性宗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我们不应再把宗

教贴上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标签。宗教信仰作为精神信仰或寄托，绝非具有政治性。

宗教是具有普适性的，也就是说，宗教将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而

且两者相适应、相促进。

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他指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将长期存在，如果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就会发生冲突。这种适应并不

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

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

务。”∞近年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建没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宗教界努力实践“宗

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要求，如“基督教界开展了神学思想建没，藏传佛教界开

展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天主教界开展了民主办教，伊斯兰教界开展了‘解经’

工作，佛教、道教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

每龚学增．社会主义与宗教【MI．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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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孽我圜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蓬的理论依据

章都首次写入“全藕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首

次写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充分体现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坚持将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与我国豳情相结合，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提出了指

导思想，指明了前进方向。"妨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

本方针，发挥宗教界入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促进

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肉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予增进

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锄在新党章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

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被写入“总纲"。这些重要论断是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中国特点”的具体体现，充分说明我们党对宗教存在的长

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我国宗教工作的实

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切实推动宗教健康发展，积

极弓l导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

积极作溺。

。蒋坚永．关于发撵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若于思考(J]．2008，(1)。

巷蒋坚永。关于发挥宗教赛入主稻信教群众在键进经济社会发箴串积极作角的若干思考【j】．20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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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国建国后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及其特点

一 我国从建国后到当前，我们党对于宗教事务管理模式进行了近6眦年的不懈探

索，已经形成了一套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地位前提下，对我国多元宗教施以人

性化、法制化的开放性宗教事务管理模式。这种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发展，具有自由民主性、法制性、

科学性、动态性、开放性、主权性的特点。自由民主性，是指我国的宗教管理模

式所依据的政策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代表人民的意愿，而政策的主旨是实

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制性，是指我国的宗教管理模式的依托是建立在依法管

理宗教事务的基础上实行的宗教管理政策。科学性，是指我国的宗教管理模式是

适应我国多元宗教的现实状况，是符合当前的社会发展的，是与我国的宗教管理

模式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相吻合的，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建设的科学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动态性，是指我国的宗教管理模式是与

时代的发展相适应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宗教管理模式也不断的更新。开放

性，是指我国的宗教管理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尊重在中国境内外

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他们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外国入同我国宗教界开展

宗教方面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的交流。主权性，是指我国宗教的宗教事务管理

模式是建立在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基础之上的，不允许别的国家利用宗教事务来

干预我国内政。以上就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及其特点的阐述，下面对不同时

期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

第一节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及其特点

(194步一1966)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主要依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来管理宗教事务。我

称其为政策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宗教管理被视为内部行政

事务，视宗教为控制型上层建筑，实行的是政策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主要依



嚣二罩我国建国后宗教事务管理搂式及其特点

靠行政管理，单靠政策管理，按政策使用行政手段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主要依

靠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处理宗教问题像管理经济建设、社会事务和文化

事业等一样，主要依据红头文件和政策规定。政府的管理，政府的行政管理，就

像国家管工业、农业、商业、文教都是一样的手段。政府设立行政机构，行政枫

构负责管理宗教团体神职人员、各级宗教团体的人事安排、财务收支、教徒的发

展、宗教活动的规模和方式方法、宗教印刷品的出版、发行、宗教场所的设立、

恢复、发震、宗教院校的开办、管理、宗教领窖壹的安排等等，所有这些都要得到

党和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批准，都在政府宗教部门的管理之下。

我国建国初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具有中国特色。“1949

年建圉以焉，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处理宗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教

政策体系和管理模式，现行的宗教政策是五十年代建国初期参考苏联和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管理宗教的模式制定的，它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需要，基

本特点就是篇行政机构控镱lj宗教，指导思想髭尽可能缩小宗教的影响，具体的做

法就是通过在宗教界内搞政治运动，对宗教团体和人士进行改造，组建新的队伍，

形成政治性的宗教团体，减少宗教场所和神职人员，限制宗教活动规模，禁止宗

教进入文化、教育、慈善等社会公共领域，割断宗教团体和海外宗教组织的关系、

切断国内外宗教的联系。天主教、基督教的爱国教会组织就是这个时候成立的，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都成立的协会，从内部控制了宗教组织的领导权。参加

这些协会和团体的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宗教界的反动力量，就要严惩。在佛教、

道教和伊靳兰教的寺庙墨头搞稆原来宗教不一样的管理形式，由遗}神职人员参与

宗教管理，这样就对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具体日常事务进

行控制，参与了内部管理也对宗教财产进行了管理，对宗教神职人员进行了清理

整顿。党对宗教实行了全面的控涮，到了五十年代末，当在允许宗教合法存在的

同时，基本完成了对旧的宗教力量的改造。"哪总之，在建国初期，在当时的历史

环境之下，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是符合其科学性、动态性、主权性要求的。

函刘鹏．中匿宗教阚题[EB】。驿w．t瞩砖．cn／2|：)0星二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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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949年一1 955年宗教政策的成功实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乾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各种宗教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中国的考验。中国共产

党作为执政党，在这个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

政权，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遗留下来的任务，恢复和发展经济，而为了完

成这个首要任务，如何处理好宗教问题，为这个任务服务，党和政府就明确的提

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制定了积极慎重的宗教工作方针和

一些具体的宗教政策和规定，以保障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首先为

了确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中共筹备并召开了极富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简称新政协)，通过了划时代的具有宪法地位的文献《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新政协的召开，是“新民主

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①，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政协在当时还不具备

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了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

重任，承担了建立新国家的历史使命。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

的性质。关于宗教问题，《共同纲领》强调了两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

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共同纲领》

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

身、居住、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

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圆这表明，中共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形成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被载入了临时宪法，上

升为一种国家意志，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共同纲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

点，《共同纲领》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这里强调

的是“人民"，这里就更加符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也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协就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

@周恩来．周恩来统～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

旺陈玮． ‘世界宪法大全》(上)【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6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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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和～切爱餐民主入士的统一战线组织，这罨自然也包括宗教入士。周恩

来同志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指心，“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

吴耀宗先蛰⋯⋯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L
够吴耀宗在新政协会议上代表宗教界表示：“看清了‘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

一、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图’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发现了共同的目标，认识

了共同的敌人，我们就能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发挥我们固有的、匿大无眈的力量’。”搭上述弱顾可以看出我雷新成立时所实施的

宗教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

上正式通过了新中豳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园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涉及宗教问题的规定共有暇条：第三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

言文字的自Elj，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第八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

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

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八十八条，“中

华人民共和圈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于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套宗教信仰自

由的含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1958年做出了如下的解释：“公民有

信仰的自由，这里也包含有不信仰的自由，有改变信仰的自由。我们历来就是这

样解释的。完全的说法是：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

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融由；在同～个宗教里面，有

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还有，过去不信仰而现在信仰

的自由，过去信仰蔼现在不信仰也有邕由。”镑《共嗣纲领》中强调的是描人民"，

而在《宪法》中强调的是“公民"，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点，建国之初，我国的阶

。周恩采．周恩泉统一战线文选f嬲．二lE衷：人民出舨社，198《，125一126。

霪周懑采．髑愚泉统一战线文选【赫j．北京：入民出版往，1984，13i．

瘩陈玮． 《世界宪法大全》(上)[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m版社，1989，68—72．

回李维汉，统一战线阕题与鼹疾惩毯【羽。j艺东，人民如版社，198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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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很复杂，也很明显，但随着国家的不断建设，不断发展，阶级斗争有所缓

和，对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也说明，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能够充分意识到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变化，

不是墨守成规，反映了一种法制意识的提高。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于宗教

问题的处理也在不断的趋于合理。总之，建国初期的宗教管理虽然是单一的行政

管理控制下的政策性的宗教管理模式，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

的宗教理论与新中国的工作实际相结合，这一点不仅服务了当时党的历史任务，

也进一步推动了宗教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1 956年一1 966年宗教政策的曲折实践

到了50年代后期，受全国性“左"的错误思想路线的影响，宗教工作中的

“左”的做法逐渐占据主要的地位，党和政府在执行宗教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严重

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在认识上认为宗教只是一种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

它主要起着“麻醉人民的鸦片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进步，宗教和其他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一样应该逐渐被消灭。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长不了

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逐

渐滋长，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程。1958年前后以对宗教改

革为中心内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工作，是在全国“大跃进"及在少数民族中

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背景下展开的。“大跃进”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以及

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做法，再加上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使少

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工作也蒙受了损失。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受到了不少的干涉和

限制，不少地区的群众宗教生活转入地下，宗教礼仪遭到破坏和限制，宗教场所

遭到毁坏。1960年以后，宗教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纠正。1960年2月

第六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着重阐述了宗教的五性，即：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

复杂性和国际性，并强调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宗教政策

等问题。1962年，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宗教工作时也

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指出：“过去一个时期，这方面的工作有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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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错误，一些宗教界的瑟友提出来批评，有许多好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把宗教信仰问题常常看得太简单了，以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

的入，要求所有入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思想认识楚逐步改

变的，而且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

闻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

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挣。氆但在1962年8月党的

八属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

绝对化，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成为我国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工作“左”的错误随之进一步

发展，不加区别地将民族、宗教方面出现的矛盾，一概堪称世界级斗争的反映，

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认为资产阶级是党内

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反映在宗教问题上，就没有正确估计宗教界在清除帝国主

义和反对势力之后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把宗教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或敌对

力量，错误地认为宗教方面仍然存在着敌我矛盾，将宗教信仰当作剥削阶级意识，

并夸大为意识形态领域里水火不相容的阶级斗争。党内有人竞提出了，共产党的

任务就是消灭宗教等极左的嗣号，使宗教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越发严重，直至文化

大革命。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及其特点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场由领导人在错误的时闻，以错误的方式，发动了一

场错误的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

内乱。“文化大革命挣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都处于混乱的局面，宗教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被肆意践踏，党对宗教问题的方针被全盘否定，党的宗教信仰

。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义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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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政策遭到极“左”路线的破坏，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正常的宗教活动被

禁止。在文革期间，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明显带有个人色彩，带有长官意志，带

有限制、取消正当宗教信仰自由的色彩。原来行之有效的宗教政策被一一否定，

取而代之的是批斗活动，行政管理变成了行政命令。正常的宗教活动被限制，宗

教场所被关闭，宗教人士被批斗，宗教的内部事务被包办。文革一开始，林彪、

江青等就打着反对“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幌子，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宗教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公开宣布禁止人们信教，通过红卫兵“扫四旧"运

动，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司令部”，全国统战、宗教工作部门都被扣上

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被诬蔑为“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

复辟部”，广大民族、宗教工作的干部都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迫害；各级民族、宗教工作机构都被取消，

宗教活动场所被关闭，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宗教人士被迫害；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被认为是“保护落后”的借口，同时禁止少数民族宗教组织的正常宗教活动，

大部分寺庙和宗教设施被毁坏或关闭或改作他用。这个时期的宗教管理的特点就

是我国建国时期建立的政策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遭到摧毁。

第三节改革开放到当前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及其特点

(1978一当前)

一、1978年一1982年：政策性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恢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

开始对宗教工作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

点和基本政策，开创了当代中国宗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讲

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 ‘四人帮’破坏之乱。”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拨

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党的宗教工作的乱，恢复、发展和完善党的正确的宗

教理论、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1978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共中

央统战部《关于当前宗教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两个政策性问题的请示报告》，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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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第夕℃次全国工作会议纪要》，1979年3露，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孛央统战

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

请示报告》。国务院于1979年6月正式恢复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编制。而且各

地方也陆续恢复了宗教事务部门，并置新建了～些宗教事务部门。这些措施调动

了广大宗教工作者的积极性，对于更好的贯彻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起到了很好的

推动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宗教工作中的成功实践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

方针任务》，1982年3月，中共中央19号文件，都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了宗教工

作的拨乱反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巩固和发展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独立稳主自办原则，打击各

种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祖国的行径。特别是19号文件对宗教信仰鸯由政策的内涵、

为全国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恢复各级党

和雷家宗教工作枫构。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薪宪法。1982年《宪法》第三十四条在关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规定中，明

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第三十六条在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方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任俺国家机关、社会圃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卿宗教，不

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国内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

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制度的活动，

宗教溺体积宗教事务不受终赛势力的支鬣。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

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园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

由和权利。囝1978年到1982年是我国拨乱反正的时期，在宗教工作方面也是纠正

“左”的错误的过程。这时期的宗教管理恢复了建豳时期正确的宗教政策，从根

本上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

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宗教政策逐步恢复落实，宗教工作有了新的局

面。整体来说我国的宗教管理模式仍处予政策牲豹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张志只啦宗教研究指要【C】。j匕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5，4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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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3年一当前：开放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宗教工作基本恢复，并随着社会的变迁，即我国工

业纯、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变迁的主流。另外，由许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图的宗教工作又进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主

题地位前提下，对我国多元宗教旌以人性忧、法制纯的开放性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之中。有关宗教事务的专门立法不断完善，虽然这些立法工作大都集中在行政立

法，来确保藿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但是至目前为止，以立法作为基础，中国已

经大体形成有三级宗教管理行政法规体系。全国性的宗教管理行政法规，即国务

院1994年1月144号、145号令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

理规定》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叫这两项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发布，是我国

政府全面歪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促进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我匿宗教事务方面法制建设迈出的重要

一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入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

尊重在中国境内外圜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他们的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外国

人同我国宗教界开展宗教方面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的既定方针。同时，

也体现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夕}国势力支配"的

原则，对他们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不得损坏中国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

干预中国宗教事务也做出了观确的法律规定。这就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形式宗教

信仰自由权利、参与正常的宗教活动、开展与中国宗教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正当权

益及其对这些权益的维护做了具体的规定，并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了应

当承担的责任。国务院的这两项行政法规，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宗教事务颁

布的最为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

国务院颁布的有关宗教的部门规章，包括199】年5月6虽豳务院宗教事务局、

民政部颁布实施的《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4年4月13日国务院

西李向平．中萄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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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弱颁发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1996年7嚣国务院宗教局颁发的《宗教

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1998年l 1月出国家宗教局、国家外国专家局与公安部

共同颁发的《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200伊年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甾、2005年哇月4日

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发的《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6年1 2月25日

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发的《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和《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

职备案办法》、2007年7月13麓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发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

办法》等。这些部门规章一方面是对宗教活动场所及其自身活动的制度撅定，另

一方面是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制度规范。”

另外，各个地方政府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988年之后根据圈家宪法、法律

和基本政策的精神，也分别制定和颁布了本地区使用的综合性地方宗教法规、综

合性地方政府宗教规章，以及单项地方宗教法规和单项宗教法规和单项地方规章。

综合性地方宗教规章和宗教性地方政府宗教规章，对宗教事务的各主要方面都进

行了法律规范，涉及到宗教活动的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宗教入员的行力规

范、宗教教育制度、宗教书刊出版发行、以及涉外宗教事务等；而单项地方宗教

法规和单项地方宗教规章，主要是针对宗教事务中的某一方面制定的规章。这些

法靓翻规章规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同冒家宪法、法德以及圈务院的法令是完全一

致的，但因全国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某些办法和内容相互之间也略有

不同。

200唾年l l嚣30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布中华入民共和国匡务院第426

号令，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这一条例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中国宗教方面的

法制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进展。《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

工作的重要体现，是贯彻依法治匿方略的重要方瑟，是宗教工作法制化的重要进

展，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重要举携。中豳政府认为，随着改革

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宗教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已有的法规已不能

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制定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

辔李向乎。中国当代宗教鲍社会学诠释[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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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调整和规范。“《宗教事务条例》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维护宗教和睦和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为目的，即把中国公民依法

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电的权利，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也对各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

在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规定了应履行的义务。同时，按照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的要求，规范了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宗教不仅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实体，它必然与其它社会实体和社

会整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很多方面涉及到社会公共事务。而宗教事务作为政

府行政管理的客体，《条例》规定的行政管理范围的宗教事务，是“涉及关系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宗教事务，有别于一般

的社会公共事务，因为其具有宗教自身的特征而必然与宗教的内部事务相联系，

又因为其具有社会公共的性质而必然与宗教的内部事务相区别。因此，判定是否

属于行政管理对象的宗教事务的关键，不是以“是否属于内部事务”来划分，而

在于看它是否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管理的力度，在于它涉及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所以宗教事务管理必须要认清管理对象，避免干涉宗

教内部事务，因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既是我国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

职责，也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得损害信教

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从建国初的主要依靠政策性的文件为指导，

行政管理为主的政策性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到文革时期曲折，到改革开放后的宗

教事务管理政策的恢复，到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形成的逐渐开放性的宗教事

务管理模式，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是与时俱进的，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

的变化的，我国的宗教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我党自身对宗教认识的不

断深入，社会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宗教信仰者、宗教组织自身对宗教信仰自由

权利的日益重视，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又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存在。

国张志刚． 宗教研究指要【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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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章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取得的成就

及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是有其正确挂熬，所以在现实

目题的解决中取得楣警酶成就，下面仪在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我国宗教事务管理

模式取褥的成就。

第一书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取得的成就

一、有利于国家主权的维护

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察之一。我量坚持独立鸯

主，套办教会，指的是我困的宗教事业由中国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

来办，中国的宗教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并舀势力支配。我溺不干涉别国的宗教事

务，也不允许别国于涉我邂的寒教事务，我们在独立邕主、和平友好、互辐尊重

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宗教界的友好往来。按照各国惯例，凡是～个主

权国家麴宗教事务，理应悫本鹭宗教徒皂办，不受井国势力的支配。毽是，在漏

中嚣，基督教、天主教的控制权掌握在外藿人手里，这是十分不歪常的现象。因

此，建国以矮，中国共产党积极萼l导和推动了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垦革新运动，

实现了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主教。中困的宗教事业由各宗教团

体、教职人员和宗教信徒来办，坚持独立皂主，色办教会的原魁翔方针，有剩于

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

我国政麝在l鲻2年穆政宪法时，将“宗教圈体和宗教事务不受矫毽势力的支

配”载入了宪法。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瓣待宗教问题的

指示》也审暖：“决不允许经俺终鸯势力支配我毽的宗教霞体和宗教事务。"弱世

纪8驴啕O年代，针对某些国外、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企图重

薪控裁我国宗教界，插手干预我篷宗教事务煞清漉，l鹑唾年国务院矮毒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圜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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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了外国人在我国进行宗教活动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以

及我国宗教团体与境外组织的交往规范，旨在保护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

境外势力的支配，有利于维护我们国家主权。我国政府在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

务条例》中第4条再一次重申到：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由此可见，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注

重对于国家主权的维护，绝不允许一些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妄图

干预我国内政。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从理论思想体系上说，宗教是唯心主义，而中国社会主义是宣传无神论的，

两者是相矛盾的，更何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政府处理

宗教问题的政策、方针是如何的，进而再谈两者的适应性、促进性。当代中国对

待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主要是：“(1)、宗教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

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j也不能

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2)、宗教信仰问题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受

国家宪法的保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3)、无神论

者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

的，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4)、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

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和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的问题。(5)、宗教活

动必须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保护正常的宗

教活动，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6)、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的原则，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

教进行渗透。(7)、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人士，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国宗

教职业人员，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8)、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这些正式宗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利保障，同时也可以看

到党政府对待宗教的政策是有利于调动宗教团体的积极作用，使其积极地为国家

。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编．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宣传手册[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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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理论界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归纳为“两个基础”、“两个要求”

一和‘墒个支持”。“‘掰个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包括信教群众在

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基础：

中蘑各大宗教自身的改革和进步，同时也为各大宗教为社会主义社会发挥积极因

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两个要求’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

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宗

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

整体利益。‘两个支持’是，支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利

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

祖国统一多做贡献。’’啦

从宗教方面来看，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起着相当重

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精

神力量，宗教能规范人们的行为，给人们以意义和希望，给人们以精神的安慰，

能对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进行调节；宗教还强调爱，强调慈悲，强调忍耐；宗教

能压抑人们的欲望，缓解人们的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的财富不断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问题也随之增多，例如，贫富差距的不断增

大，各种矛盾也不断的激化。人们的内心世界不再平静，不再平衡，社会和谐问

题就旦益突出，宗教对于社会和谐发展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宗教的积极作用也是

其他意识形式所不可替代的。当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宗教的也是一样具有其积

极的作用，也具有消极的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宗教确实在一定的领域、一定

的范围内，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所以就需要我们政府用法律政策

来引导宗教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使其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李向平．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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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利于广大宗教群众过正常的宗教生活

我们党和国家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宗教，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宗教生活不仅仅是指

宗教的仪式，而且是有思想，有意境的一种精神生活，是让我们在实践的物质生

活之外，对未来的一种希望，是超越物质生活的信仰生活。

为了更好的保障我国广大宗教群众的宗教生活，我国在1991年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

管理，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

制造混乱、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对宗教事务进行管

理，是为了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不是去干预正常的宗教活

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和国家对于广大信教群

众的正常宗教生活的保护已相当重视，并付诸实践。在1994年】月31日，国

务院总理李鹏签发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

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这是我国宗教工作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这两个行政法规，是我国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规，也是对我们宗教界合法

权利保护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第一条明确

指出，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主要是指，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

宗教活动。因为我国的五大主要宗教都与世界上的同类宗教有着广泛的联系。而

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我国宗教界同国外宗教

界交往活动日益增多，而且还有大量的信仰各种宗教的外国人来华同我国有关部

门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或进行其他活动，宗教生活是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精

神生活相当重要的一方面，而且宗教信仰是他们的私事，我国政府必须尊重他们

的宗教信仰，保护他们正常的宗教活动，当然这也是我国政府历来就执行的一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合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C]．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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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本条例的宗旨： “为了保护

正常熬宗教活珊维护宗教场所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瓣宗教活动场新的管理”。

宗教活动场所是信教群众表达宗教感情，集体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宗教教

职人员生活和履行教务的处所。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宗教活动是否正常，

宗教信仰者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宗教组织与社会其他方戚的关系是否协调，

对于宗教组织自身和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的

制定就是为了科学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

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

随着2005年3月1目《宗教事务条例》的施行，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

被废止。在《宗教事务条饿》孛第三条援定：“萤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

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总之，这些政策与法律、法规豁制定是十分有利予保护广大信教群众正常的

宗教生活，坚持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取得的成

就之一。

第二节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虽然，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宗教自身的复杂性，民

族宗教、豳际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我们国家在实践中的不新探索，我们必须

意识到宗教事务管理问题仍存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如何进一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我翻政府实行的基本宗教政策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党赡公开发表的政

策、文件和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中都有宗教信仰自幽的表述。“但是这种表述商

一个专门的解释，解释的时候不是强调你有实践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丽是更多

地强调中网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后来一度还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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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所谓自由有存在于人的内心的绝对自由，也有外在的行为

的崇拜式自由，这种自由涉及外部的原则，视为相对的自由。而我们的宗教政策

下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就有其相对性。 一

我们国家从建国以来实行的就是政策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行政管理处于

主导地位。为了管理宗教事务，我们各级政府设立了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宗教

的法律、法规、宗教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具体落实和执行相关

的法律、行政命令和政策。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场多进行登记，对宗教组织的

人事安排进行批准审核，对宗教的财产及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向管理国营企业

一样管理宗教、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此种宗教管

理模式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但是到了文革时期，所有的宗教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就如同宗教消失了一样，对宗教进行摧毁式的打击、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

迫中断。等到文革后，宗教得以恢复，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得以恢复，

但是虽有所创新，但整体仍沿用建国初的宗教管理模式，本文称为政策性的宗教

事务管理模式。虽然我们国家在新时期、新环境下制定了一些宗教法律和法规，

已经有符合当今社会形势的一面、朝着法制化的道路前进。但是很多方面还存在

着问题。首先，立法方面，我国没有宗教基本法，使得不同层次的宗教规范在适

用上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另外，行政法规的立法者对法规有解释权，这就使宗教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不公平的地位，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其次，宗教

政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难以切实的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地方性法规、命令缺少系统性，不同地方制定的宗教法规有许多不同之处，同样

的宗教事务可能会以不同的法规来管理，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更是一个挑战。

再次，在执法方面，因为地域差距，可能由于没有宗教法，宗教管理者个人素质

的差异造成对执行宗教政策后果的差异，不仅不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会侵

害宗教信仰者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方面都会造成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侵害。

伍刘鹏．中国宗教问题[EB]。ww．tecn．cn／200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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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进一步落实政治与宗教的分离

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是宗教事务管理的前提秘保障。如侮进一步在实践上落实

我国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是十分重耍的问题。“我国宪法文本没有具体规定政教分离

原则，但依据宪法原理与宗教信仰自由的价值，可以肯定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

仰岛出中实际包括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信仰自由翻政教分离原则是我国的基本

宗教政策。"国所谓政教分离原则，是体现国家与政治相分离的原则，就是西方的

一种说法，“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各司其职，互不干涉。政教分离是

世俗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政治道德基础，其意义在予禁止国家把某～宗教定为藿教，

国家与宗教之问应保持各囱的生活领域，也就是禁止宗教政治化或者政治宗教化。

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是使宗教信仰润题成为公民个入的私事，不允许宗

教干预国家行政、霹法、教育等。我甏的教育法就瞬确裁定，我露实行教育与宗

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刹用宗教进行妨碍围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可以看

出政教分离原则重要的意义是对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一种保障。而在我们国

家，宗教活动的规模和方式、方法，宗教印剥箍的出版、发行，宗教场所的设立、

恢复、发展，宗教院校的开办、管理，宗教领袖的安排等等，所有这些都要得到

党和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批准。从宗教场所注册登记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教

分离原则实施的情况。20髓年底，《宗教事务条例》出台，要求j#官方宗教团体主

动向政府登记，但是，那些没有{导到政府承认的非官方宗教团体却希望在不丧失

宗教组织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不经过所谓爱国宗教团体的认可商接进行登记，

取得其合法地位。

我国现实情况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宗教政策的特殊性。由于政府在实际工作

中没有明确自己的权力界限与角色，在不同宗教之间没有采取超然的中立态度，

过多地、不适当地介入宗教信仰和宗教事务领域，进而不仅使我国的政教分离制

度在许多方两没能够很好落实，而且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受到不固程度、不适

当的限制。原因在于我国的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恰恰是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

彤韩大元，试论政教分离殿则的宪法价值[j】．法学，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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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掌硕士学位论文

观，用无神论的思想来指导有神论，这就是我国宗教工作的特殊性之一。无神论

和有神论在思想观念上是对立的，要想在同一领域而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特别

是，当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处于不平等法律地位的时候，当世俗权到介入宗教内

部事务时，无神论者对有神论者信仰自由的不适当限制就不言而喻了。另外，我

国并没有把政教分离原则写入宪法。相对而言，日本1946年颁布、次年实行的《日

本国宪法》，其中第二十条、第八十九条对“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做出了

明文规定。“它规定‘信教自由和禁止国家的宗教活动’， ‘对任何人都保障其

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不得强制

任何人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活动，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

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这些条款明确保障了国民信仰自由的基本权

利，也规定了作为其依据的国家政治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信仰成为每个公民

的私事，政治上宣告国家政权的无宗教性，以充分保障前者的实现。从中我们可

以看出，在我国需要我们更加注重依法治教在未来宗教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更加明确我国的政教关系，规定国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政原则，实行政教分

离制度，不介入宗教的信仰领域，禁止对宗教信仰的范围进行限制，在所有宗教

之问保持中立，既不得没收宗教团体的财产，也不资助任何宗教团体，等等。纠

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落实我国的政教分离制度，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虽

不见得具有终极性，但相对而言比我们现行的宗教管理模式更加有利于在实践上

落实政教分离原则，有利于实现宗教信仰者的宗教信仰自由。

口刘鸱．国家·宗教·法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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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趋势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我国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我国宗教

事务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我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信息交流和传播途

径的变化，国内外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化。加入世贸后，经济的全球化，宗教自

身的复杂化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对宗教事务的科学管理更加重视，而使其

步入法制轨道，实行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成为基本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地位前提下，对我国

多元宗教施以人性化、法制化的开放性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但是，这里的法制化

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依法管理宗教，仍是以行政管理作秀主导措施，也就意味着

在宗教事务管理中有许多人为因素。而要避免宗教事务管理的众多人为因素，必

须更好的实行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众所周知，法律是国家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

力保证实麓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舆有公开、强制、稳定的特征，嚣两是稳定社会秩

序、平衡社会关系的强有力的工具。社会主义法律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任何

入不得侵犯，同时，也不允许有超出宪法与法律的自由与权利。依法对宗教事务进

行管理，就是把党的宗教政策规藏亿、法律化，从而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酶

权利，确保党的宗教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要切实做好宗教工作，为我

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已有的法律

法规加强对寒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指出：‘政

府有关部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项工作必须加强，丽决不能削弱，更不能

放弃管理。不要一讲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对宗教活动采取不负责任、放任自

流的态度，甚至对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活动也视丽不见：也不要一加强对宗教事务

的管理，就又不分是正常宗教活动还是非法活动，一概加以限制’；江泽民同志曾告

诫全党：‘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说明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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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

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一Ⅲ

宗教f咂的特殊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宗教法制建设，加强对宗教事务随
依法管理。这也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一项重要

职责。宗教事务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和行为，以及社会公共活动涉

及宗教界权益的关系和行为，必须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政

教分离为借口，放弃或摆脱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

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这是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进行管理，就是要切实保障宗教信

仰自由，保证正常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利益。我国实行政

教分离的原则，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

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宗教方面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和

活动，必须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为借口，放弃

或摆脱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绝不允许恢复己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

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

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绝不允许利用宗教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妨碍其他公

民的合法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

打击犯罪。’’②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

则”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指出“全面落实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

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者。可以看出

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并且已经付诸实施。

G秋石．社会主义的宗教论[J]．求是，2003，(9)．

瞎江泽民强调切实做好宗教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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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维护人权为基础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建构

一般丽言，宗教大多以善为撮，认为善是宇宙阆一切事物相融的基础，要求

人们要讵直守信，抛弃邪恶与欺准，尊重人伦，严守法度。这样入间才会有情，

社会才会有序，虽说社会法度有～定的相对性，但其以善、诚构建的伦理道德具

有普世的价值。在当前“以德治国”的趋势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也就是宗教事

务管理趋于有利于维护人权的方向发展。

宗教的本质在于用自己的理论来维持、协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维护社会

的和谐有序和国家的统一完整。宗教教义规范宗教行为，宗教行为对入类社会的

伦理道德起到了援范器耀。遴德、法律和社会习尚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人类的宗

教生活和宗教行为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对超人间、超叁然神灵的依赖总是表现为

向神祈求、对神献祭之类的崇拜行为；对神灵的敬畏，又总是体现为对自身行为

的克己限制和禁戒规定。不管是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中，还是民族国家的国家

宗教中，或者在个人选择其信仰而结成的教派组织中，全氏族、全民族以及全教

派的成员由于有着共同的信念，信奉共同的神灵，进行共同参加的宗教活动，从

而产生把链懿联结在一起的道德力量，形成共圊遵从的规范化的宗教礼仪，它把

整个宗教共同体的全体成员纳入予一个有共同信仰、普遍化的行为模式耪统一毪

的宗教体制之中。这神教义和信念的共同性，宗教礼仪的规范性，宗教体制的神

圣性致使每一个宗教信仰者对于宗教教义规范的服从和对自身行为的强制性限制

等等，构成了生活中人们必须遵守奉行的“无上命令”。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所

形成的信念、宗教禁忌和宗教行为规范成为了社会的风俗习尚，这些促使人类所

具有的动物性本能受到了限制，自身得到了教诲，当一种外在“强制力’’转变为

内在的责侄时，行为本身就变得更加终于自心，成为～种能动力，我们党和政府

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政策，发挥这种能动力，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尊重宗教

信仰者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维护宗教信仰者的合法利益，使其为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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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法制化面临的

机遇和问题

近年栗，我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虽然已经开始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德随

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发展，针对宗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阀题，宗教

法制化建设面临着机遇也存在着问题。

一、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的可行性和机遇

(一)政府方针政策制定趋向法制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端芷了党的指导思想，提爨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的任务。随着民主生活的正常化，宗教信仰自由重新为人们所提及，宗教活

动重新开展。

l髂2年】2月，我国以19弱年《宪法》为基础制定了新《宪法》，扩大秘丰富

了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这既为人们的宗教生活提供了根本法上的支持，

亦为以后的宗教立法打下了基础。

1991年2胃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予进一步做婷宗教工终若干阀题

的通知》中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和加快宗教方法工作的要求，明确提出：“政府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政府

对有关宗教麴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饔监督。玲“是为了使宗

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不是去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

内部事务。"内容包括政府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

职人员履行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防止窝制止不法分

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造混乱、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

透。国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江总书记在1993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对宗教闯题强调

辔中共审央文献研究室综台研究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舍编．薪时期宗教工佟文献选编【ej。耗窳：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3，2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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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句话之一，是我国现阶段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1997年党的“十五

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抬建设，加强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2002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

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各级政府要继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推

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履行职责。

由此可见，我们党已经重视把党的政策主张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转化为国

家意志，已经努力的向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制化方向转变。

(二)宗教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正在由依靠单～的行政管理控制下的政策性的宗教事务

管理模式向开放性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转变，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原则，以基本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等为主要形式的宗教法

律、法规体系。“我国的立法体系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宪法；二是全国人大及常委

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三是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四是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

五是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五个立法层次中，对宗教方面都有涉及。"①对

于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制化提供了很好的准备。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

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

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

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法律层次上，《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

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行政法规层

。刘鹏．国家·宗教·法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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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共7章48条，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方

面、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财产、法律责任等方面总结

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查民事立法和宗教立法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贯彻

了《宪法》以人为本的精神，就宗教事务方面的法律界定和法律程序，做出了符

合中国国情的规定，具有较鲜明的时代性。这一条例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我国

宗教方面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又一重要的进展。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层次上，从

1988年广东省政府颁布、实施《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和】995年上

海市人大通过《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以来，全国已有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制定实施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定。

各民族自治区、州、县制定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中也大多有关于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与义务的规定。这一系列的法律层次的准备都为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制化

奠定了良好的立法基础。

(三)对世界先进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借鉴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和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做出的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我国加入世贸后，意味者必须承认并遵守世界贸易

组织制定的《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和若干多边贸易协定的一系列法律

文件，这将对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宗教工作也是

如此。“入世”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加快与完善，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增多，

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宗教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宗教信仰

作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将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宗教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问

题，被各个国家视为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世界所关注。一些国际公约都对宗教

问题做出了规定，主要见诸《联合国宪章》、《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世界人

权宣言》、《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和《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加入世贸后，以上公约我国已经签字，所以对我

国都有约束力。以上的国际法律条文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以及宗教立法

等方面都有其规定：如《联合国宪章》、《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世界人权宣

言》规定：“不分宗教、种族等，提倡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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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

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又如，《消除基于宗

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规定：“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个

人都不得以宗教或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

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之自由。”∞《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

忍和歧视宣言》中规定，“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

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经济权利和自由

所必需的范围之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规定：“任何鼓吹民族、

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②

对于这些国际公约的遵守，是我国加入世贸后，宗教与国际接轨的前提，我国必

须在保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基础上，遵守国际公约，保护宗教信仰者的宗教信仰自

由，维护其合法的宗教权利。

但我国在宗教方面的立法工作起步较晚，而且由于宗教立法的难度与滞后，

使得我国在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发面仍存在许多的问题与困难。而西方国家由于

历史发展的原因，宗教作为其一种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融入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之中，西方国家也为宗教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而在我国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指导思想，不可能为宗

教的传播提供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两者造成的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差异将在我国入

世后更加突出。同时还存在着国际上对待宗教问题的一些通行惯例与国内法制化

管理、政策性管理的碰撞与摩擦。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

具体国情，有着中国特色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也就是本文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

度的主题地位前提下，对我国多元宗教施以人性化、法制化的开放性宗教事务管

理模式，所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宪法》

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依据，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同时应认真

研究联合国有关宗教问题的规定，借鉴一些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使我国的

。马苏坤．对加入WTO后我国宗教工作的几点思考【J]．新疆社会科学，2004，(2)。

e马苏坤．对加入WT0后我国宗教工作的几点思考[J]．新疆社会科学，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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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律法规更加完善。

二、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建设面I临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方面，建立完善的宗教法制体系

宗教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它用一种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言语规范着宗教

信仰者的行为，赋予人们终极的人生目的和意义，宗教自身的性质决定其具有传

统上所认为的宗教的五性，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所以

对于宗教的管理我们也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更新变化，而依法管理宗

教事务，是近现代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就要在广泛征

询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也就是制定具有基

本法性质的宗教法。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是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政策来管

理宗教事务的，呈现了一些弊端，缺乏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基本法律这～层次的

宗教法。正如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说：“依法治国，没有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通过的宗教法作基础，单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再多，也不能形成有关宗教的

法制体系’’。∞

宗教本身很复杂，宗教事务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宗教法

是一项庞大的、艰巨的工程，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学术界及各种社会力量，

特别是吸纳宗教界人士的建议，各方共同努力。立法工作首先要统一认识，明确

立法的宗旨。宗教法的宗旨就是把宗教信仰自由落到实处，宗教信仰自由不能光

是一种理念，一种抽象的表达，而应该有制度上措施上的确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这是现代文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保护信徒的宗教信仰、集会、结社等

自由权利，保护宗教团体人事、经济上的自主权，只有本着这种立法宗旨，才能

制定出一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法。制定宗教法必须以宪法为根据，要搞宗

教立法，就涉及到我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

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

G刘鹏．中国宗教法制化的历程【EB]．!型：!丝!：￡旦丝鲤鱼：圣二!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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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

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可见，

如果制定宗教法就需要修改宪法。正如刘鹏认为的那样，宪法只要写上两句话就一

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及实践其信仰的自由。国家实行政教分离”。

∞其他问题由《宗教法》具体规定。我很赞成其说法，政教分离是宗教自由不可或

缺的前提和基础，建立《宗教法》必须关注此点。政教分离制度一方面表明了国

家对人思想自由的尊重，另～方面又界定了国家权利在此问题上的边界。政教分

离在我国宪法中的明确化是趋势所向，更是建立完善的宗教法制体系的有利保障。

(二)执法方面，增强执法部门的执法水平

提高宗教事务管理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素质和能力。在依法管理宗教事

务的实践中，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

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政策和法律最终要通过人来贯彻落

实，管理者的素质不高、能力不强，往往导致“管理”举措失当，或把非对抗性

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人为树敌；或把非对抗性矛盾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自讨

苦吃。管理者缺乏政策观念、法律观念，方法简单粗暴，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

而招致混乱，激起怨愤，激化矛盾。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干部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的行政执法主体，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宗教事务管理的好坏，依法管理宗教

事务首先必须依法管理好管理者本身。

要重视加强宗教执法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学习和宣传，

提高宗教执法者的政策水平，同时建立起能切实有效地防止将执法者的个人意志

上升为执法准则的机制。使宗教执法者既要依法管理，又要避免滥用职权，干预

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农村，

由于宗教管理者素质较低，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宗教政策，歧视、刁难宗教信徒

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我国应该增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支持行政管理人

员独立履行法律的职责，支持其加强自身建设，并为其依法行政创造必要的条件。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及相关部门在管理宗教事务或与宗教有关的社会公共事务

国刘鹏．中国宗教问题[EB]．!型罗．tec噬cn／20()Z塑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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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做到行政行为主体合法、内容合法、使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提高宗教事务部门的准入门槛，加强业务培训，并在薪俸、晋升等方面给予

必要的倾斜，切实提高这支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行政执法水平。

(三)守法方面，提高宗教信仰者的法律意识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另一重要环节是培养懂法、守法的人。党的十七大指出，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制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宗教事务管理涉及数亿教徒和群众，因此，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的根本途径在于

发展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

体人民学法、守法的自觉性。这其中就包括宗教信仰者。不断提高宗教界人士和

宗教信仰者的法律素养，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引导他们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发挥其抵御渗透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犯罪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开展宗教法制教

育、培训宗教人士认识国家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法律政策，这是尊重和保护宗教

信仰自由的重要方面；使宗教信仰者jF确了解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

多元文化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是使宗教信仰者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宗教法律法

规的基础；使宗教信仰者清楚认识国际宗教极端思潮的渗透以及极端宗教势力对

国家正常宗教活动的影响，这是使宗教信仰者正确选择宗教信仰的有利保障；使

宗教信仰者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使其明确自身的宗教行为是否合法的前

提。总之，全方位的提高宗教信仰者的法律意识是我们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不可

缺少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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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一、社会历史进程的变化决定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选择和建构

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与人类文明相伴、相融、绵

延至今。而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变，在这个世纪上半叶短短的几十

年间，中国社会一次经历了帝制的结束、民国的建立及分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建立这几个阶段。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割

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蒙昧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联系上，建立社会主义政治

体制之下的新型政教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主要依靠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来管理宗教事务，实行的是单一的行政管理控制下的政策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模

式，它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需要。到了50年代后期，受全国性“左"

的错误思想路线的影响，党和政府在执行宗教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严重的偏差，中

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程。在宗教问题上，把宗教视为社会主

义的异己或敌对力量，错误地认为宗教方面仍然存在着敌我矛盾，将宗教信仰当

作剥削阶级意识，并夸大为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时期，建国以后形成的政策

性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被摧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开始对宗教工作

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开创了当代中国宗教工作的新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

一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和世界的交往不断

增加，宗教方面的往来也日益频繁，我国的宗教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时期，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也进入了开放性的新时期。

二、对宗教理论深入研究有助于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建构

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近现代的西方宗教学被斥为“资产阶

级伪科学”，从学术之林清扫出去，宗教研究较少，文革时期更是惨淡。文革之后，

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整个学术界蓬勃发展，宗教学术界朝气蓬勃，队伍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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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广泛了，内容深入了，而相应的对于党指导宗教工作的指导作用也更加

大了。从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整个构建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界对于宗教理

论研究对于我国宗教事务管理起到的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研究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的整个过程，我深深地感觉到对宗教自身的认识，对于研究宗教事务管理有相当

重要的意义。宗教本质的认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宗教事务管理、宗教信仰

活动、宗教组织、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等概念只有清醒地认识，明确地感知，才能

更好的去理解分析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以及我国宗教事务管

理模式的历史进程及发展趋势。

三、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建设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推动

宗教事务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和涉及大量群众的特殊的社会事务，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是依法治国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宗教事务又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比

较复杂的社会事务，宗教无小事，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依法治国中的比较重要、

敏感的部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是一个涉及贯彻政策和依法行政，涉及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涉及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涉及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和有效开展对敌斗争，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

社会和谐的系统工程，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能动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努力解决这个难题，在我国的宗教理论和法制建设两个方面，

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理论上的建树，是在党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

套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明确和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宗教工

作的基本方针，并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论”。法制方面的建设，

是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在制定宗教方面的两个单项法规和若干地方

性法规、规章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制定出可以揽括全部宗

教事务的“宗教管理基本法”，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加强对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深

入地掌握宗教的理论问题，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理论和实



结语

践相结合，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逐步完善宗教立法，建立与实

际生活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

本文在此还要做两个交代或说明：第一，由于本文所论述的宗教事务管理模

式主要集中于政府机构或组织对宗教的管理，因此，在论述中没有涉及党通过统

战部门对宗教事务管理所作的各种重要工作。第二，包括各种迷信活动、邪教等

与宗教活动关系有较多关联的内容，由于本文不把这些活动归结为“宗教事务管

理”之列，故在行文中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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